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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高职院校受处分学生现状：

高职院校为加强对违反学校规章制度的学生的惩戒力度，一

般包括警告、严重警告、记过、留校察看和开除学籍等处分形式。

这些惩戒制度在一定程度上能约束学生的行为，也对受处分学生

造成了不同的影响。

1、负面情绪过多，严重影响学业。在日常管理工作中，个别

受到处分的学生会产生负面的情绪，他们认为在学校错误是无法

挽回的，因此不敢向家长提及，也担心成为同学们心里的“异类”，

心理层面的影响导致个人的状态不容乐观。以笔者所在学校为例，

一些学生受到处分后一蹶不振、自暴自弃，造成对学习的兴趣急

剧下降甚至退学。

2、自制能力不足，导致更大错误。对自制能力欠缺的违纪学

生来说，处分对他们没有任何“杀伤力”，有个别同学因为旷课、

抽烟等不良表现被学校处分后，又可能因自我管控能力不足而出

现其他问题甚至是同样的错误，以致于最后数错并罚，被开除学籍。

3、努力尝试改变，苦于处分撤销。对愿意改变自身错误的同

学来说，处分成为他们“改过自新”的动力，但在如何有效做好

处分“后续教育”引导等细节上，管理者与受处分者之间没有明

确的制度作为桥梁，问题得不到根本解决，这都是我们亟需面对

和解决的问题。

二、高职院校受处分学生“后续教育”制度设计的出发点

1、完善受处分学生“后续教育”制度设计的完整性，这是实

现管理制度连贯性的必然要求。学生违纪处分应该历经：调查取

证→学生申诉→处分下达→后续教育→处分鉴定等一系列过程。

此外，在违纪学生毕业时，按照《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》

要求，处分档案要进入毕业生个人档案中，这样操作势必会严重

影响到毕业生就业，但不按规执行又会增加管理工作的实际难度。

由此可见，受处分的学生应当接受后续教育，以提升高职院校管

理制度的完整性。

2、提高受处分学生“后续教育”制度设计的合理性，这是发

挥制度自身作用的基本途径。合理设计“后续教育”制度要做到

以下三点：首先是对处分的事实认定要客观公正，合理引导学生

有效行使自己的申诉权；其次是做好处分降解的合理化程序，使

学生管理在法理依据上更有张力；三是做好处分学生痕迹化材料

收集，为受处分学生建立详细的“后续教育”档案。

3、增加受处分学生“后续教育”制度设计的不同角度，这是

构建全员育人的有效方法。对受处分学生“后续教育”制度设计

要从多个角度出发。首先要由辅导员、班主任、班级骨干组成帮

扶小组，精准帮扶。其次是根据处分类别要建立完整的“后续教

育”计划，关注“后续教育”计划的实施方案，及时了解受处分

学生遇到的困难。三是制度设计要融入“家校联动”的理念。并

通过互联网 + 的手段，完善处分学生的电子档案，方便家长快捷

了解受处分学生的“后续教育”情况，进而为家长参与学校的管

理搭建了平台。

三、高职院校受处分学生“后续教育”制度设计实例分析

学生在成长过程中或多或少地都会犯下一些错误，要加强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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［摘  要］  高职院校学生管理难度较大，受处分学生的后续管理往往容易被忽视，加之部分受处分学生的自我管理能力较弱，存在再次犯

错的可能性，因此做好受处分学生的后续教育管理是非常值得去思考的问题，笔者结合自身工作实际，对受处分学生“后续教育”在制度设计

上进行简单分析并结合实例进行分析，希望对受处分学生的“后续教育”工作有一定启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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受处分学生的教育管理，使他们端正心态，积极面对人生。笔者

结合工作单位出台《应用工程学院学生处分撤销条例（试行）》

的实施情况（以下称：撤销条例），对受处分学生的“后续教育”

制度在设计上进行实例分析。

1、“后续教育”制度在设计上需要经过分析以及研判。任何

一项管理制度从设计到最后的实施都不是一蹴而就的，都是经过

大量的论证和讨论，才最终形成条例文件。此外，制度本身是否

具备颁布的条件，还需要经过学生代表的听证讨论及问卷调查。

在经过一定范围试用一段时间后报备有关部门正式生效。

2、“后续教育”制度在设计上应紧密结合学生工作实际。不

少学校在这一方面也行成了共识，例如：在笔者所在学院现行的

“处分撤销条例”中提出，学生提出处分撤销申请后需填写《处

分期学生表现鉴定》表，表内涉及到个人表现、志愿者工作表现、

班委评价、班主任评价、学院及学生处意见等，通过参加学生活动，

获得处分“降解”或“撤销”，进而形成了学生工作管理者比较认

可“后续教育”的模式。

3、“后续教育”制度在设计上应注明制度的可行区间。这一

点强调了“后续教育”制度的可行性范围，应当使受处分学生认

清几个问题，首先后“续教育制度”的出现不代表处分一定可以

被撤销或降解处理，应结合处分类型及处分期表现鉴定，给出具

体的结果。其次，应注意形成制度的闭环，着重发挥“后续教育”

制度的教育和警示作用。三是注意受处分学生“后续教育”过程

中的信息化、痕迹化的及时反馈，在“后续教育”制度允许范围

内接受受处分者的突出贡献及成绩。例如，笔者谈到的撤销条例

中就明确规定了受处分学生在处分期内获奖和处分时效之间的关

系。

四、小结

受处分学生的“后续教育”工作是学生管理中的重要一环，

健全和完善制度设计是制度功能得到实现的前提，对制度的正确

把握和严格遵循是“后续教育”功能发挥的重要条件。我们应该

清楚的认识到，对待受到处分的学生，是不能彻底放任或一票否

决的，应该给学生改过的机会，坚持以人为本，从实际出发，探

寻良性的制度方案，才能使学生更好成长、成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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